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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JJF 1016-2014《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大纲编写导则》、JJF 1015-2014《计量器具型式

评价通用规范》共同构成支撑本型式评价大纲修订工作的基础性系列规范。

本型式评价大纲以 JJG 580-2005《焦度计》、JJG 866-2008《顶焦度标准镜片》、

JJG 2090-1994《顶焦度计量器具检定系统》、GB/T 17341-1998《光学和光学仪器 焦度

计》为基础，并参考 GB/T 14710-2009《医用电器环境要求及试验方法》，对 JJF 1292-2011

版《焦度计型式评价大纲》进行修订。与 JJF 1292-2011 相比，本型式评价大纲除编辑

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引言的内容；

——在范围中，增加了焦度计的分类编码，删除了“用于指导生产过程中的产品

质量监督检查”的表述；

——在引用文件中，删除了 GB 9706.1-2007《医用电气设备 第 1 部分：安全通用

要求》、JB/T 9329-1999《仪器仪表运输、运输贮存基本环境条件及试验方法》，增加

了 GB/T 14710-2009《医用电器环境要求及试验方法》；

——删除了术语、符号、代号；

——根据 JJF 1016-2014《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大纲编写导则》，对法制管理要求内

容进行修改；

——在通用技术要求中，增加了气候环境适应性、电源环境适应性；删除了安全

要求、环境适应性要求；

——根据 JJF 1016-2014《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大纲编写导则》对型式评价项目表内

容进行修改；

——根据 JJF 1015-2014《计量器具型式评价通用规范》增加了申请单位应提交的

技术资料和试验样机的相关要求；

——在型式评价项目的试验方法和条件中，增加了气候环境适应性、电源环境适

应性的试验方法和条件的描述，同时删除了安全要求、环境适应性要求相关试验项目

试验方法和条件；

——根据 JJF 1016-2014《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大纲编写导则》增加试验所用计量器

具和设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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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附录 A 中，删除了“焦度计型式评价报告格式”的内容，增加“焦度计型

式评价记录格式”。

本型式评价大纲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JJF 1292-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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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度计型式评价大纲

1 范围

本型式评价大纲适用于分类编码为 33060000 的各类焦度计的型式评价。

2 引用文件

JJG 580-2005 焦度计

JJG 866-2008 顶焦度标准镜片

JJG 2090-1994 顶焦度计量器具检定系统

GB/T 14710-2009 医用电器环境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17341-1998 光学和光学仪器 焦度计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型式评价大纲；凡是不注日

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型式评价大纲。

3 概述

3.1 用途

焦度计主要用于测量眼镜镜片（包括角膜接触镜片）的顶焦度和棱镜度，确定柱

镜片的柱镜轴位方向，在未割（磨）边镜片打印标记并可检查镜片是否正确安装在镜

架中等。

3.2 测量原理

焦度计按照测量原理可以分为手动调焦原理的焦度计和自动对焦原理的焦度计。

手动调焦原理的焦度计主要由观察系统和调焦系统两部分组成，测量时测量者通

过观察系统观察从焦度计光源发出的光线经过待测镜片后形成的目标像并手动调焦，

当目标像调焦清晰后，根据调焦系统移动量可得到待测镜片的顶焦度值。手动调焦原

理的焦度计按照观察系统的结构又可分为目视式和投影式两类。

自动对焦原理的焦度计主要由光学系统和电子测量系统两部分组成，测量时电子

测量系统自动对光学系统光路中采集到的图像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得出待测镜片的

顶焦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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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制管理要求

4.1 计量单位要求

焦度计各项量值应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4.2 标志

焦度计应在仪器的铭牌或面板、机身等明显部位标注计量法制标志和计量器具标

识，其标志、编号和说明必须清晰可辨，牢固可靠。

4.2.1 计量法制标志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仪器型式批准标志和编号（本项为非强制性规定，试验样机可留有相应位置）。

4.2.2 计量器具标识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仪器名称、生产厂名、规格（型号）、制造日期、出厂编号。对安装有特殊要求

的验光仪，应有安装说明标志。

5 计量要求

5.1 零位示值误差

焦度计零位示值的最大允许误差为±0.03 m-1。

5.2 球镜度示值误差

焦度计球镜度示值的最大允许误差应符合表 1 规定。

表 1 焦度计球镜度 单位：m-1

测量范围 最大允许误差

[-5，0） （0，＋5] ±0.06

[-10，-5） （＋5，＋10] ±0.09

[-15，-10） （＋10，＋15] ±0.12

[-20，-15） （＋15，＋20] ±0.18

(-∞，-20） （＋20，＋∞） ±0.25

5.3 柱镜度示值误差

焦度计柱镜度示值的最大允许误差为±0.06 m-1。

5.4 非线性误差

自动对焦原理的焦度计非线性误差的最大允许误差为±0.09 m-1。

5.5 棱镜度示值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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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度计棱镜度示值的最大允许误差应符合表 2 规定。

表 2 焦度计棱镜度 单位：cm/m

5.6 中心误差

手动调焦原理的焦度计中心误差应不大于 0.1 cm/m。

5.7 轴位标记偏差

焦度计轴位度盘 0°～180°方向（或称参考方向）与轴向标记间的偏差应不大于 1°。

5.8 透镜光学中心标记偏差

焦度计透镜光学中心的轴位标记与焦度计光轴间的偏差应不大于 0.4 mm。

5.9 可调挡板平行度偏差

焦度计可调挡板与轴位度盘 0°～180°方向的位置平行度偏差应不大于 1°。

6 通用技术要求

6.1 外观

6.1.1 焦度计应有铭牌标志，且铭牌应牢固，字迹清晰。

6.1.2 焦度计各活动部分的配合应松紧适度；读数手轮应转动灵活、定位准确；可调

挡板运动平稳；打印机构转动轻便、标记清晰。

6.1.3 焦度计光学系统成像应清晰，视场内或投影屏及读数窗的亮度应均匀、无油迹、

水渍、霉点以及明显影响读数的其他缺陷。

6.1.4 连续显示式焦度计的刻线要平直、均匀、字迹明显、无断线，刻度尺与指标线

之间应平行，并以不同颜色区别正负顶焦度。数字显示式焦度计的正负号及数码显示

应完整、无断笔，示值稳定，无明显的漂移和闪烁。

6.2 机械结构

测量范围 最大允许误差

（0，5] ±0.1

（5，10] ±0.2

（10，15] ±0.3

（15，20] ±0.4

（2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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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度计的机械结构应满足下列条件。

6.2.1 可测镜片尺寸至少应满足测量直径为 80 mm、中心厚度为 20 mm的镜片。

6.2.2 以不少于焦度计光轴 10 mm的位置为基点，使放置在镜片支座上的被测镜片可

以沿着垂直于焦度计光轴和可调挡板的方向上，进行不小于 30 mm距离的平行移动（见

图 1）。

图 1 可调挡板的移动距离示意图

6.3 测量范围

焦度计的实际测量范围应与生产厂家明示的测量范围相一致，其顶焦度测量范围

至少应满足（-20～+20）m-1；棱镜度测量范围至少应满足（0～5）cm/m。

焦度计应满足柱镜片在 0°～180°方向的轴位测量，并可确定棱镜片在 0°～360°

之间基底的轴位方向。

6.4 打印标记

焦度计打印标记的点迹直径应不大于 0.5 mm。

6.5 视差

目视式手动调焦原理的焦度计的视差应不大于 0.1 cm/m。

6.6 支座结构

焦度计镜片支座的设计不得因引入过量的矢高误差而影响测量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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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用于测量眼镜镜片的各类焦度计，其镜片支座的孔径直径应在（5～9）mm之

间（见图 2）。

图 2 镜片支座示意图

Rs=(0.125～0.25)mm，Rc=0.5mm，ds=(5.00～9.00)mm

dc=(4.50±0.50)mm，hs-hc= (0.55±0.02)mm

6.6.2 用于测量角膜接触镜的手动调焦原理的焦度计，其镜片支座的孔径直径应为

（4.5±0.5）mm（见图 2）。

6.7 气候环境适应性

6.7.1 额定工作低温试验：仪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置于环境温度为 10℃±2℃的试

验箱中，持续时间只需要保持到仪器达到温度稳定即可，但不得少于 1 h，仪器应能正

常工作，进行 5.3 项测量，应符合要求。

6.7.2 额定工作高温试验：仪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置于环境温度为 30℃±2℃的试

验箱中，持续时间只需要保持到仪器达到温度稳定即可，但不得少于 1 h，仪器应能正

常工作，进行 5.3 项测量，应符合要求。

6.8 电源环境适应性

本试验一般在额定工作低温试验及额定工作高温试验时进行。电源电压在额定值

的 110%或 90%变化时，进行 5.3 项测量，应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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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型式评价项目

焦度计型式评价项目见表 3

表 3 焦度计型式评价项目

序号 评价项目
自动对焦原理

的焦度计

手动调焦原理

的焦度计
项目类型 要求

一、法制管理要求

1 计量单位 △ △ 观察项 4.1

2 标志 △ △ 观察项 4.2

二、计量要求

3 零位示值误差 △ △ 试验项 5.1

4 球镜度示值误差 △ △ 试验项 5.2

5 柱镜度示值误差 △ △ 试验项 5.3

6 非线性误差 △ × 试验项 5.4

7 棱镜度示值误差 △ △ 试验项 5.5

8 中心误差 × △ 试验项 5.6

9 轴位标记偏差 △ △ 试验项 5.7

10 透镜光学中心标记偏差 △ △ 试验项 5.8

11 可调挡板平行度偏差 △ △ 试验项 5.9

三、通用技术要求

12 外观 △ △ 观察项 6.1

13 机械结构 △ △ 观察项 6.2

14 测量范围 △ △ 观察项 6.3

15 打印标记 △ △ 观察项 6.4

16 视差 × △ 观察项 6.5

17 支座结构 △ △ 观察项 6.6

18 额定工作低温试验 △ △ 试验项 6.7.1

19 额定工作高温试验 △ △ 试验项 6.7.2

20 电源环境适应性试验 △ △ 试验项 6.8

注：“△”表示要求检验的项目；“×”表示不要求检验的项目。

8 申请单位应提交的技术资料和试验样机

8.1 技术资料

以下技术资料申请单位应提供一式两份：

—— 被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受理，并委托进行型式评价的《计量器具型式批准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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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产品标准；

——总装图、电路图和关键零部件清单；

——使用说明书；

——制造单位或技术机构所做的试验报告。

8.2 试验样机

8.2.1 对于单一型号焦度计，应提供二台该型号焦度计作为试验样机。

8.2.2 对于系列焦度计，每个系列焦度计中至少抽取三分之一具有代表性的型号，每种

型号提供试验样机的数量，按申请单一型号焦度计的要求执行。

9 型式评价项目的试验方法和条件

9.1 试验前的准备

在型式评价试验前，应按厂家说明将焦度计调整至正常使用状态，并对仪器的各

项参数进行正确设置，其中包括：

对自动对焦原理的焦度计进行试验时，应首先将仪器的阿贝数设定在（59±4）的

条件下，同时将焦度计柱镜度的显示模式设置在“mix(+/-)”状态下。

对手动调焦原理的焦度计进行试验时，应先按以下步骤消除操作人员的视差：

把一张白纸插入焦度计的光路中，在白纸的衬托下将焦度计的目镜十字分划板调

焦清晰。取出白纸，再对焦度计读数视场内的目标像分划板进行调焦，直至清晰为止。

9.2 外观

9.2.1 试验目的

检查焦度计的外观是否符合 6.1 的要求。

9.2.2 试验条件

环境温度为（20±5）℃；环境相对湿度不大于 85% ；交流供电电压为仪器额

定值的±10%，电源频率为额定值的±2%；室内且无阳光直射。

9.2.3 试验程序

焦度计放置于试验条件下，使之达到温度和湿度平衡后，检查仪器外观及结构是

否符合 6.1 的要求。

9.2.4 合格判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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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符合 6.1 的要求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9.3 机械结构

9.3.1 试验目的

检查焦度计的机械结构是否符合 6.2 的要求。

9.3.2 试验条件

同 9.2.2 的要求。

9.3.3 试验程序

焦度计放置于试验条件下，使之达到温度和湿度平衡后，检查仪器的机械结构是

否符合 6.2 的要求。

9.3.4 合格判据

试验结果符合 6.2 的要求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9.4 测量范围

9.4.1 试验目的

检查焦度计的测量范围是否符合 6.3 的要求。

9.4.2 试验条件

同 9.2.2 的要求。

9.4.3 试验程序

焦度计放置于试验条件下，使之达到温度和湿度平衡后，检查仪器测量范围是否

符合 6.3 的要求。

9.4.4 合格判据

试验结果符合 6.3 的要求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9.5 打印标记

9.5.1 试验目的

检查焦度计的打印标记是否符合 6.4 的要求。

9.5.2 试验条件

同 9.2.2 的要求。

9.5.3 试验设备

分度值为 0.02 mm 的卡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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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4 试验程序

取任一镜片在焦度计测量支座上打印标记之后，用卡尺测量点迹直径。

9.5.5 合格判据

试验结果符合 6.4 的要求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9.6 视差

9.6.1 试验目的

检查目视式手动调焦原理的焦度计的视差是否符合 6.5 的要求。

9.6.2 试验条件

同 9.2.2 的要求。

9.6.3 试验程序

把一张白纸插入目视式手动调焦原理的焦度计的光路中，在白纸的衬托下将焦度

计的目镜十字分划板调焦清晰。取出白纸，再对焦度计读数视场内的目标像分划板进

行调焦，直至清晰为止。

此时，操作人员在目镜上方左右移动视线，目测观察十字分划板与目标像之间是

否重合，其偏差即为视差。

9.6.4 合格判据

试验结果符合 6.5 的要求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9.7 支座结构

9.7.1 试验目的

检查焦度计的支座结构是否符合 6.6 的要求。

9.7.2 试验条件

同 9.2.2 的要求。

9.7.3 试验设备

分度值为 0.02 mm 的卡尺。

9.7.4 试验程序

分别用卡尺测量焦度计测量眼镜镜片支座和测量角膜接触镜片专用支座的内径

值。

9.7.5 合格判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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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符合 6.6 的要求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9.8 零位示值误差

9.8.1 试验目的

检验焦度计零位示值误差是否符合 5.1 的要求。

9.8.2 试验条件

同 9.2.2 的要求。

9.8.3 试验程序

焦度计的测量支座上不放任何镜片，目测观察或调焦至目标像清晰，此时所对应

的顶焦度示值为零位误差。

9.8.4 合格判据

焦度计零位示值误差符合 5.1 的要求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9.9 球镜度示值误差

9.9.1 试验目的

检验焦度计球镜度示值误差是否符合 5.2 的要求。

9.9.2 试验条件

同 9.2.2 的要求。

9.9.3 试验设备

符合 JJG 866-2008《顶焦度标准镜片》要求的眼镜片用顶焦度标准镜片、接触镜

专用顶焦度标准镜片。

9.9.4 试验程序

9.9.4.1 测量眼镜镜片用焦度计

将眼镜片用顶焦度标准镜片逐个放在焦度计的测量支座上进行测量，每个镜片至

少独立测量三次并读数，取三次读数值的平均值作为该镜片的实际测量值。

9.9.4.2 测量接触镜用焦度计

将接触镜专用顶焦度标准镜片逐片放在焦度计接触镜专用支座上，调焦清晰，每

个镜片至少独立测量四次，取四次读数值的平均值作为该镜片的实际测量值。

9.9.5 数据处理

9.9.5.1 测量眼镜镜片用焦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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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标准镜片至少独立测量三次并读数，取三次读数值的平均值作为该标准镜片

的实际测量值，用 Dm表示。若该标准镜片的标准值为 Dn，则焦度计的球镜度示值误

差 dD=Dm-Dn 。

9.9.5.2 测量接触镜用焦度计

每各标准镜片至少独立测量四次，取四次读数值的平均值作为该标准镜片的实际

测量值，用 Dm 表示。若该标准镜片的标准值为 Dn，则焦度计的球镜度示值误差

dD=Dm-Dn 。

9.9.6 合格判据

焦度计球镜度示值误差符合 5.2 的要求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9.10 柱镜度示值误差

9.10.1 试验目的

检验焦度计柱镜度示值误差是否符合 5.3 的要求。

9.10.2 试验条件

同 9.2.2 的要求。

9.10.3 试验设备

符合 JJG 866-2008《顶焦度标准镜片》要求的眼镜片用顶焦度标准镜片。

9.10.4 试验程序

将标称值分别为+1.50 m-1和-1.50m-1的柱镜标准镜片分别放在焦度计的测量支座

上，测量负柱镜时应将焦度计的“+/-”号设在“-”处；测量正柱镜时应将焦度计的

“+/-”号设在“+”处。在 0°～180°的水平方向进行三次独立测量，取三次读数的

平均值作为该镜片的实际测量值。

9.10.5 数据处理

实际测量值与标准镜片标准值之间的偏差即为焦度计柱镜度示值误差。

9.10.6 合格判据

焦度计柱镜度示值误差符合 5.3 的要求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9.11 非线性误差

9.11.1 试验目的

检验自动对焦原理的焦度计非线性误差是否符合 5.4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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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 试验条件

同 9.2.2 的要求。

9.11.3 试验设备

符合 JJG 866-2008《顶焦度标准镜片》要求的眼镜片用顶焦度标准镜片。

9.11.4 试验程序

将外形为八角状（每角 45°）标称值分别为+1.50 m-1和-1.50 m-1的柱镜标准镜

片分别置于焦度计的测量支座上，使其任意一角的工作面紧靠可调挡板，柱镜标准镜

片与可调挡板一起移动，同时调焦使该标准镜片所成的亮线通过度盘分划板的中心，

并读取相应的柱镜度示值。然后顺时针旋转柱镜标准镜片，将与其相邻的那个角的工

作面再次紧靠可调挡板，重复上面的动作，再次读取相应的柱镜度示值。依此类推，

分别得到八个工作面的柱镜度测量值。

9.11.5 数据处理

八个工作面的柱镜度测量值中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偏差即为非线性误差。

9.11.6 合格判据

焦度计非线性示值误差符合 5.4 的要求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9.12 棱镜度示值误差

9.12.1 试验目的

检验焦度计棱镜度示值误差是否符合 5.5 的要求。

9.12.2 试验条件

同 9.2.2 的要求。

9.12.3 试验设备

符合 JJG 866-2008《顶焦度标准镜片》要求的眼镜片用顶焦度标准镜片。

9.12.4 试验程序

首先使焦度计的顶焦度示值为零。然后将棱镜标准镜片逐片放在测量支座上，旋

转标准镜片使之分别落在 0°和 180°方向上各一次，并读取相应的棱镜度示值。选取

两个数据之间与标准值偏差最大的数据作为其实际测量值。

9.12.5 数据处理

若棱镜标准镜片的实际测量值为Δmax，标准值为Δn，则焦度计的棱镜度示值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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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Δ=Δmax-Δn 。

9.12.6 合格判据

焦度计棱镜度示值误差符合 5.5 的要求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9.13 中心误差

9.13.1 试验目的

检验目视式手动调焦原理的焦度计中心误差是否符合 5.6 的要求。

9.13.2 试验条件

同 9.2.2 的要求。

9.13.3 试验程序

将目视式手动调焦原理焦度计的读数手轮快速调至零位处。在不放镜片的情况下

精细调焦后，然后观测焦度计的目标像与十字分划板的中心是否重合。

9.13.4 数据处理

焦度计的目标像与十字分划板之间的偏差即为中心误差。

9.13.5 合格判据

焦度计中心误差符合 5.6 的要求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9.14 轴位标记偏差

9.14.1 试验目的

检验焦度计轴位标记偏差是否符合 5.7 的要求。

9.14.2 试验条件

同 9.2.2 的要求。

9.14.3 试验设备

符合 JJG 866-2008《顶焦度标准镜片》要求的眼镜片用顶焦度标准镜片、分度值

为 1°的量角器。

9.14.4 试验程序

将标称值为+5 m-1的矩形柱镜标准镜片放在焦度计测量支座上，调整其位置，并调

焦使柱镜轴线所成的亮线与焦度计的轴位度盘 0°～180°方向重合，此时在柱镜面上

打印标记。

用量角器测量标记三点所连的直线与柱面标准镜片基线的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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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5 数据处理

量角器的测量结果，即为轴位标记偏差。

9.14.6 合格判据

焦度计轴位标记偏差符合 5.7 的要求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9.15 透镜光学中心标记偏差

9.15.1 试验目的

检验焦度计透镜光学中心标记偏差是否符合 5.8 的要求。

9.15.2 试验条件

同 9.2.2 的要求。

9.15.3 试验设备

符合 JJG 866-2008《顶焦度标准镜片》要求的眼镜片用顶焦度标准镜片、分度值

为 0.02 mm 的卡尺。

9.15.4 试验程序

使用标称值为+15 m-1的球镜标准镜片，首先在焦度计测量支座上对好中心，使棱

镜度为零，并打印中心标记。将该镜片旋转 180°后，再次对中至棱镜度为零，并打

印标记。

9.15.5 数据处理

两次中心标记之间距离的一半即为透镜光学中心标记偏差。

9.15.6 合格判据

焦度计透镜光学中心标记偏差符合 5.8 的要求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9.16 可调挡板平行度偏差

9.16.1 试验目的

检验焦度计可调挡板平行度偏差是否符合 5.9 的要求。

9.16.2 试验条件

同 9.2.2 的要求。

9.16.3 试验设备

符合 JJG 866-2008《顶焦度标准镜片》要求的眼镜片用顶焦度标准镜片。

9.16.4 试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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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标称值为+5 m-1的矩形柱镜标准镜片置于焦度计测量支座上，让其工作基面（无

刻字一面）紧靠可调挡板。使柱镜标准镜片与可调挡板一起移动，同时调焦使镜片所

成的亮线通过度盘分划板的中心。

9.16.5 数据处理

标准镜片所成的亮线与焦度计度盘 0°～180°方向的角偏差即为可调挡板平行度

偏差。

9.16.6 合格判据

焦度计可调挡板平行度偏差符合 5.9 的要求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9.17 气候环境适应性试验

9.17.1 额定工作低温试验

9.17.1.1 实验目的

检查焦度计在低温工作条件下是否符合 6.7.1 的要求。

9.17.1.2 试验条件

本试验环境温度条件为 10℃，其余试验条件同 9.2.2 要求。

9.17.1.3 试验设备

a）同 9.10.3。

b）温度试验箱

温度恒定在 10℃时，其最大允许误差±2℃；试验箱体积应大于仪器体积的 3

倍。

9.17.1.4 试验程序

a）预处理：将验光仪放置在 9.2.2 试验条件下，使之达到温度平衡。

b）将经预处理的仪器在不通电的状态，按正常位置放入试验箱内，此时该试验箱

内温度和仪器温度应一致。

c）以平均速率为 0.3℃ /min～1℃/min 的温度变化将试验箱温度降至规定值后，

仪器通电，持续时间只需要保持到设备达到温度稳定即可，但不得少于 1 h。

d）试验持续时间到达后，立即在该温度下，按 9.10.4 对仪器柱镜度示值误差进

行试验。

e）试验结束后，仪器断开电源，停止工作，试验箱的温度以 0.3℃ /min～1℃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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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速率升温至预处理的环境温度，达到温度后，恢复（1～2）h，取出仪器。

9.17.1.5 数据处理

同 9.10.5。

9.17.1.6 合格判据

其结果符合 5.3 要求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9.17.2 额定工作高温试验

9.17.2.1 实验目的

检查焦度计在高温工作条件下是否符合 6.7.2 的要求。

9.17.2.2 试验条件

本试验环境温度条件为 30℃，其余试验条件同 9.2.2 要求。

9.17.2.3 试验设备

a）同 9.10.3。

b）温度试验箱

温度恒定在 30℃时，其最大允许误差±2℃；试验箱体积应大于仪器体积的 3

倍。

9.17.2.4 试验程序

a）预处理：将验光仪放置在 9.2.2 试验条件下，使之达到温度平衡。

b）将经预处理的仪器在不通电的状态，按正常位置放入试验箱内，此时该试验箱

内温度和仪器温度应一致。

c）以平均速率为 0.3℃/min～1℃ /min 的温度变化将试验箱温度升至规定值后，

仪器通电，持续时间只需要保持到设备达到温度稳定即可，但不得少于 1 h。

d）试验持续时间到达后，立即在该温度下，按 9.10.4 对仪器柱镜度示值误差进

行试验。

e）试验结束后，仪器断开电源，停止工作，试验箱的温度以 0.3℃ /min～1℃ /min

的变化速率降温至预处理的环境温度，达到温度后，恢复（1～2）h，取出仪器。

9.17.2.5 数据处理

同 9.10.5。

9.17.2.6 合格判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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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符合 5.3 的要求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9.18 电源环境适应性试验

9.18.1 试验目的

检验焦度计电源环境适应性在试验条件下是否符合 6.8 的要求。

9.18.2 试验条件

本试验一般在工作低温试验（同 9.17.1.2）及工作高温试验（同 9.17.2.2）时进行。

9.18.3 试验设备

a）同 9.10.3。

b）温度试验箱

温度分别恒定在 10℃和 30℃时，其最大允许误差±2℃；试验箱体积应大于仪器

体积的 3 倍。

c）数字多用表：AC：0 V～1000 V，1.5 级。

d）调压电源：调压范围：0 V～250 V；功率大于仪器额定功率的 120%。

9.18.4 试验程序

本试验一般在额定工作低温试验及额定工作高温试验时进行。

a）调整调压电源使其输出电压为仪器的额定电压，然后将仪器电源连接到调压电

源上，仪器开机稳定后，按 9.1 的准备工作对仪器进行调整；

b）进行试验时，将调压电源输出频率保持在产品额定频率的±2%上，将电压置

于产品额定电压的 110%或 90%上，取两者中最不利者，并在该电压上至少保持15 min

后，按 9.10.4 对仪器柱镜度示值误差进行试验。

9.18.5 数据处理

同 9.10.5。

9.18.6 合格判据

其结果符合 5.3 的要求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9.19 型式评价结果的判定

9.19.1 所有样机的所有评价项目均符合型式评价大纲要求的为合格。

9.19.2 对于单一产品的，有一项或一项以上项目不合格，综合判定为不合格。

9.19.3 系列产品中，按照 9.19.2，有一种或一种以上型号不合格的，判定该系列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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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10 试验所用计量器具和设备表

表 4 试验所用计量器具和设备表

序号 计量器具和设备名称 测量范围 主要性能指标 备注

1 眼镜片用顶焦度

标准镜片

球镜度：

（ -25～25）m-1

柱镜度：

-1.5m-1、1.5m-1、5m-1

棱镜度：

2cm/m 、 5cm/m 、

10cm/m 、 15cm/m 、
20cm/m

U=0.02 m-1～0.03m -1（k=3）

2 接触镜专用顶焦度

标准镜片

球镜度：

（ -20～20）m-1 U=0.04 m-1（k=3）

3 量角器 0º～180º 分度值为1°

4 卡尺 （0～20）mm 分度值为0.02mm

5 温度试验箱 （5～40）℃ MPE：±2℃

6 调压电源 （0～250）V 功率大于仪器额定功率的

1.2倍

7 数字多用表 （0～1000）V 1.5级

11 型式评价记录格式

焦度计型式评价记录格式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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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焦度计型式评价记录格式

一、基本信息

申请单位：

计量器具名称：

规格型号： 样机编号：

二、观察项目记录

型式评价大

纲章节号
要求 + - 备注

4.1 焦度计各项量值应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4.2

焦度计应在仪器的铭牌或面板、机身等明

显部位标注计量法制标志和计量器具标

识，其标志、编号和说明必须清晰可辨，

牢固可靠。

6.1 应满足规定的外观要求。

6.2

焦度计应能够测量直径为 80mm，厚度为

20mm 镜片。

以距离焦度计光轴不大于 10mm 的位置为

基点，使放置在镜片支座上的被测镜片可

以沿着垂直于焦度计光轴和可调挡板的方

向上，进行不小于 30mm 距离的平行移动。

6.3

焦度计的实际测量范围应与生产厂家明示

的测量范围相一致，其顶焦度测量范围至

少应满足（ -20～ +20）m -1；棱镜度测量范

围至少应满足（ 0～ 5） cm/m。

焦度计应满足柱镜片在 0°～ 180°方向的

轴位测量，并可确定棱镜片在 0°～ 360°
之间基底的轴位方向。

6.4 焦度计的打印标记要清楚，点迹直径不得

大于 0.5mm。

6.5 目视手动调焦原理的焦度计的视差应不大于 0.1
cm/m。

6.6 应满足规定的支座结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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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

× 通过

× 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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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试验项目记录

1、试验项目名称：零位示值误差

试验的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试验的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试验的数据记录：

焦度计零位示值误差为 m-1

本试验项目合格判定要求：焦度计零位示值的最大允许误差为±0.03 m-1。

本试验项目结论：

试验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量器具的测量区间 测量不确定度/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

所用试验设备的名称： 型号： 编号：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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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验项目名称：球镜度示值误差

试验的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试验的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试验的数据记录：

单位：m-1

标准镜片

标称值
实测值 平均值

球镜度

示值误差

2.5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2.5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本试验项目合格判定要求：

单位：m-1

测量范围 最大允许误差

[-5，0） （0，＋5] ±0.06

[-10，-5） （＋5，＋10] ±0.09

[-15，-10） （＋10，＋15] ±0.12

[-20，-15） （＋15，＋20]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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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 ±0.25

本试验项目结论：

试验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量器具的测量区间 测量不确定度/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

所用试验设备的名称： 型号： 编号：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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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试验项目名称：柱镜度示值误差

试验的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试验的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试验的数据记录：

单位：m-1

标准镜片

标称值
测量值 平均值

柱镜度

示值误差

1.50

-1.50

本试验项目合格判定要求：焦度计柱镜度示值的最大允许误差为±0.06 m-1。

本试验项目结论：

试验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量器具的测量区间 测量不确定度/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

所用试验设备的名称： 型号： 编号：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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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试验项目名称：非线性误差

试验的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试验的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试验的数据记录：

单位：m-1

标准镜片

标称值
测量值 非线性误差

1.50

-1.50

本试验项目合格判定要求：自动对焦原理的焦度计非线性误差的最大允许误差为±

0.09 m-1。

本试验项目结论：

试验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量器具的测量区间 测量不确定度/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

所用试验设备的名称： 型号： 编号：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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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试验项目名称：棱镜度示值误差

试验的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试验的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试验的数据记录:

单位：cm/m

标准镜片

标称值

测量值 棱镜度

示值误差0°方向 180°方向 最大差值

2

5

10

15

20

本试验项目合格判定要求：

单位：cm/m

本试验项目结论：

试验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量器具的测量区间 测量不确定度/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

所用试验设备的名称： 型号： 编号：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测量范围 最大允许误差

（0，5] ±0.1

（5，10] ±0.2

（10，15] ±0.3

（15，20] ±0.4

（2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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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试验项目名称：中心误差

试验的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试验的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试验的数据记录：

焦度计中心误差： cm/m

本试验项目合格判定要求：目视式手动调焦原理的焦度计中心误差应不大于 0.1

cm/m。

本试验项目结论：

试验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量器具的测量区间 测量不确定度/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

所用试验设备的名称： 型号： 编号：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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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试验项目名称：轴位标记偏差

试验的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试验的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试验的数据记录：

焦度计轴位标记偏差： º

本试验项目合格判定要求：焦度计轴位度盘 0°～180°方向（或称参考方向）与轴向标

记间的偏差应不大于 1°。

本试验项目结论：

试验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量器具的测量区间 测量不确定度/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

所用试验设备的名称： 型号： 编号：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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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试验项目名称：透镜光学中心标记偏差

试验的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试验的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试验的数据记录：

焦度计透镜光学中心标记偏差： mm

本试验项目合格判定要求：焦度计透镜光学中心的轴位标记与焦度计光轴间的偏差应

不大于 0.4 mm。

本试验项目结论：

试验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量器具的测量区间 测量不确定度/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

所用试验设备的名称： 型号： 编号：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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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试验项目名称：可调挡板平行度偏差

试验的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试验的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试验的数据记录：

焦度计可调挡板平行度偏差： º

本试验项目合格判定要求：焦度计可调挡板与轴位度盘 0°～180°方向的位置平行度

偏差应不大于 1°。

本试验项目结论：

试验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量器具的测量区间 测量不确定度/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

所用试验设备的名称： 型号： 编号：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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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试验项目名称：额定工作低温试验

试验的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试验的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试验的数据记录：

单位：m
-1

标准镜片

标称值
测量值 平均值

柱镜度

示值误差

1.50

-1.50

本试验项目合格判定要求：焦度计柱镜度示值的最大允许误差为±0.06 m-1。

本试验项目结论：

试验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量器具的测量区间 测量不确定度/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

所用试验设备的名称： 型号： 编号：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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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试验项目名称：额定工作高温试验

试验的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试验的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试验的数据记录：

单位：m
-1

标准镜片

标称值
测量值 平均值

柱镜度

示值误差

1.50

-1.50

本试验项目合格判定要求：焦度计柱镜度示值的最大允许误差为±0.06 m-1。

本试验项目结论：

试验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量器具的测量区间 测量不确定度/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

所用试验设备的名称： 型号： 编号：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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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试验项目名称：电源环境适应性试验

试验的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试验的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试验的数据记录：

单位：m
-1

标准镜片

标称值
测量值 平均值

柱镜度

示值误差

1.50

-1.50

本试验项目合格判定要求：焦度计柱镜度示值的最大允许误差为±0.06 m-1。

本试验项目结论：

试验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量器具的测量区间 测量不确定度/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

所用试验设备的名称： 型号： 编号：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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